
关于整合建立南通市12345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实施方案
我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自2008年1月正式开通以来，在方便群众诉求、加强效能建设、助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升“12345”政府服务热线功能，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通委发〔2014〕22号）及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通政发〔2014〕20号）要求，现就整合各类服务热线资源，建立“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科学整合热线资源，建立统一运行平台，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着力将我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成为“服务民生的直通车、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政府形象的代言人、政风行风的监测仪、科学决策的信息源”。

（二）总体目标。以现有“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为基础，整合政府各部门和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服务热线及相关网络资源，进一步拓展“民生政务、百姓之家”品牌内涵，建立以“12345”为统一对外号码，集电话、网站、短信、传真、微博、微信等受理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非紧急类政府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2015年1月初，整合后的市级“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对外运行。2015年6月底，将便民服务事项引入“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范围，基本实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统一管理的四级全覆盖联网服务。2015年底，力争打造出服务更全、功能更强、覆盖更广、效率更快、满意度更高、具有南通特色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二、基本原则
（一）便民利民，规范高效。把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作为“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方式，规范服务内容，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努力让社会公众享受便捷、高效的政府公共服务。

（二）资源整合，平台统一。将“12345”作为政府统一对外的公共服务电话号码，切实加大市级政府部门和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服务热线、投诉举报电话、短信及网络等服务资源的整合力度，实行统一受理平台、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督查督办、统一考核体系。建立与“民心专列”政风行风热线的无缝对接机制，实现与“110”、“120”、“119”等报警和紧急救助热线的互通接转，积极聚合便民服务资源，形成独具南通特色的“民心专列·12345”政府公共服务体系。

（三）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按照服务型政府及科学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要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规划建设市级“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在现有“12345”政府服务热线基础上，统一谋划，分类别融合服务热线，分阶段推进平台建设，分层次扩充服务内容。逐步将公共事业服务热线和关系民生的便民事项纳入平台统一运行，建立便民服务协约合作及信用管理机制，构建集政府公共服务、投诉举报、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各县（市）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通园区、滨海园区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行和管理可参照市级执行。

三、组织架构

（一）南通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联席会议。建立南通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为总召集人，市政府分管秘书长、市监察局、编办、政务中心、信访局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召集人，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研究制定我市政府公共服务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中长期规划，对全市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建设和运行管理重大事项的决策、组织协调以及监督检查。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政务中心，主要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和对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及网络成员单位的监管和考核。

（二）南通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将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由挂靠市信访局的事业单位调整为市政务中心所属事业单位，更名为南通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公共服务中心）。主要负责“12345”政府公共服务事项和便民服务事项的日常管理、运行和保障，并协助市政务中心对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

（三）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成员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滨海园区管委会、市级机关及驻通垂直管理部门、公共服务企事业单位为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成员单位。网络成员单位通过落地电话、远程坐席等与市公共服务中心实行电话和网络联通，明确专门处（科）室及专职人员办理市公共服务中心交办的事项。已设立行政服务处的市级部门，应由其分管政务服务工作的领导和处室具体兼负政府公共服务运行管理工作；未设立行政服务处的市级部门按要求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处室负责此项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应由其所属“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部门负责此项工作；未开通“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崇川区、港闸区及各园区管委会按要求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单位负责此项工作。

（四）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便民服务协约单位。引入便民服务事项后，根据便民服务事项目录征集各类便民服务协约单位，各便民服务协约单位由其所明确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事项的办理和回复。

四、话务及人员机构整合

市级目前共有75个部门、单位对外公布了92条服务热线及投诉举报电话（以下简称“热线电话”），结合工作实际，除各县（市）区政府服务热线、“110”、“119”、“120”、“12395”等报警和紧急救助电话及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举报投诉电话外（保持与市“12345”联通），其余热线电话全部整合到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统一接听社会公众诉求事项、统一向社会公众反馈办事结果。具体整合方式为：

（一）直接整合的热线电话：除特殊情形外，各部门、单位原有对外服务热线电话号码原则上不再保留，直接整合进市“12345”热线，由市“12345”热线话务平台负责统一接听、按职转办、统一答复，共涉及26家部门、单位的35条热线电话（见附件1）。各部门、单位现有热线电话号码在3个月过渡期内，通过呼叫转移、语音提醒等方式逐步实现话务受理业务的剥离。过渡期结束，除123**等相关部门特服号码按照上级行业管理要求予以保留外，其它热线电话号码一律取消。相关部门、单位热线及投诉举报电话整合后，原从事热线工作的在编人员在单位内部转岗。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配备的话务人员，可由市公共服务中心择优选用。

（二）并联整合的热线电话：对上级行业有特殊管理要求、业务性强、话务受理平台不在南通的部门专业化服务热线和企业性质的公用事业服务热线电话对外不取消，予以继续保留。社会公众可直接拨打该号码咨询问题、反映诉求；也可拨打“12345”，对“12345”话务员不能直接答复的诉求以三方通话等方式转接到该号码，由相关部门、单位负责接听和答复，共涉及22家部门、单位的23条热线电话（见附件2）。整合后必须纳入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统一管理和考核。相关部门、单位原则上不得再新设服务热线电话及专门机构，也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增配话务人员。

（三）纳入便民服务协约管理的热线电话：金融、新闻、通讯等单位客服热线继续保留，相关单位归类为便民服务协约单位，实行统一监管考核，共涉及17家单位的20 条热线电话（见附件3）。

五、建设重点
我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办公场所建设、受理坐席配置及信息系统研发。平台建设工作由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会同市财政局、政务中心等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市政务中心负责承接平台的管理和监督。

（一）办公场所建设。按照分步实施的原则，鉴于整合后受理业务量倍增、新增网络受理渠道、拓展便民服务事项等因素综合考虑，原有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按照分阶段建设规划原则，现阶段可在原有场地进行过渡改造，条件成熟后另行建设平台新的专用场所。

（二）受理坐席配置。受理大厅由专业运营商根据专业呼叫中心建设标准及人工受理坐席设置要求负责建设，现阶段拟设定话务和网络受理坐席30~40个。平台新专用场所确定后，结合部门受理专区进驻情况，设置坐席60~80个。根据进驻需求及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服务专区及话务坐席。

（三）信息系统研发。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信息系统建设包括“一站、两库、三系统”。“一站”即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招标确定软件开发商负责开发建设，市公共服务中心负责网站的日常维护；“两库”即政府公共服务知识数据库和便民服务协约单位数据库，由专业运营商负责建设，供平台系统使用；“三系统”即受理（话务、网络）系统、办理系统和监督系统，由专业运营商负责系统建设并协助市公服中心做好日常维护。积极构建市级平台、网络成员单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服务网络。

六、完善运行机制
按照“统一受理、归口办理、分级处置、限时办结、过错问责”的要求，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办理、谁答复”和“首接负责制”原则，健全群众诉求随时表达、快速反映、及时解决的运行机制，受理、办理、转办、督办社会公众的咨询、建议、批评、投诉、举报和褒奖请求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以及便民服务事项。 

（一）服务范围
市公共服务中心受理社会公众涉及全市范围内的各类诉求，办理政府公共服务、投诉举报及便民服务事项。已设立“12345”热线的县（市）区负责受理、办理本辖区内的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事项。

1．公共服务事项受理范围：受理南通市行政管辖范围内，事关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等公共服务的咨询、建议、投诉举报、褒奖请求和非紧急类求助事项。

2．便民服务事项受理范围：便民服务协约单位提供社会化便民服务信息查询，为群众提供协约范围内的各类便民服务，方便供求双方自愿对接便民服务需求。

3．下列事项不属于受理范围：（1）涉及非南通市行政管辖权范围内的事项；（2）涉及军队、武警管辖的事项以及“110”、“119”、“120”等紧急报警事项；（3）涉及已进入诉讼程序、仲裁程序、行政审批、行政复议、信访程序的事项；（4）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5）涉及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事项；（6）反映的内容不具体，无法办理和答复的事项。

（二）服务流程

梳理并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流程，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能力和水平。政府公共服务类事项按统一受理、分类办理、限时办结、协调督办、反馈回访、办结公开、综合分析、立卷归档等服务流程进行办理。同时，参照公共服务类事项流程，结合便民服务的特点和要求，建立健全便民服务事项流程，拓展便民服务覆盖范围，完善便民服务协约机制。 

（三）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制度体系。按照标准化管理理念，研究制定平台运行管理办法，建立前台受理和现场答复、后台办理和转办督办、限时办结、舆情分析等运行管理机制，形成电话回访、考核问责、信用评价、满意度评价等基本制度体系。规范业务流程、答复时限、质量控制、培训管理、考勤考核、知识库管理等内部管理秩序。探索建立领导接听日、部门轮值、风险预警制等制度，不断提升平台运行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监督检查
一是强化电子监察。依托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电子监察系统和市政务中心电子监察系统，对“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事项受理交办、部门办理、处理结果反馈等实施全过程监控和督查督办，并进行绩效评估。二是完善督查机制。建立完善市政府办、市监察局和市政务中心“三位一体”的监督工作机制，坚持定期会商、分类督办、投诉协调等工作制度。规范及时回复、准确回复、限时办结和满意办结等机制，对所有交办工单下派后承办单位的办理结果进行跟踪核实，推行100%回访制，了解群众满意度。对承办单位超过办理期限且未报告说明理由的，予以书面通报批评。三是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完善“民心专列”督查员制度，定期邀请市民代表到“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对服务质量进行测评。设立“12345”政府公共服务媒体工作室，组织新闻媒体对职能部门推诿扯皮，不积极履职等情况定期曝光，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督促部门依法履职、真情服务、高效服务。

（五）绩效考核和问责
研究制定市级平台及网络成员单位绩效考核办法，按月对平台的受理情况、部门办件情况、结果反馈情况进行考评和通报。强化对市级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市级机关部门综合绩效体系。平台来电接通率、办结率及满意率（含网络受理）保持在90%以上，推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平台满意率情况进行调查回访。强化行政问责，对网络成员单位在办理市政务中心交办事项存在超时、不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的，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实施严格问责。加强对便民服务协约单位的信用考核管理，信用考核结果纳入便民服务协约单位数据库及社会诚信体系，并建立健全准入及淘汰退出机制。 

六、实施步骤
（一）筹备阶段
1．成立筹建小组。市编办牵头，市监察局、市政务中心、市信访局参与，成立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筹建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政务中心，并从市编办、信访局、政务中心抽调专门人员开展日常工作，确保筹建工作的顺利推进。

2．开展调查研究。组织相关人员赴先进地区参观考察。采取问卷调查、座谈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对本市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基本情况进行摸底，广泛听取各部门、单位对于部门服务热线整合的意见和建议。

3．拟定工作方案。在前期学习调研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研究起草，报市政府审定。

（二）组织实施阶段

1．下发实施方案。2．根据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平台整合建设工作细化方案和重点工作任务分解。3．制定平台政府公共服务事项和便民服务事项目录。4．研究起草各类管理规定、办法和实施细则。5．筹备成立市公共服务中心，编制下发“三定”方案，配齐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6．整合构建政府服务热线体系，初步完成承办单位网络及知识库建设工作。7．落实办公场所，完成办公设备及相关硬件设施建设。8．组织编制开发软件系统，完成基本测试。9．完成原有“12345”受理平台固定资产移交。10．完成平台首期建设经费及管理机构开办费的申请。

（三）试运行阶段
1．完成软硬件设备配置和上线安装调试。2．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工作人员、话务员进行业务知识、信息系统操作、相关法律法规和日常管理等专题学习培训。3．组织相关专家对试运行情况进行评估验收。4．完成公共服务平台2015年日常运行经费的申请。

（四）正式运行阶段
1．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对评估验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完善。2．招标确定平台营运商。3．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平台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4．逐步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四级网络。5．按照国家标准化试点单位的要求和标准制定完善相关制度体系。6．协同做好新平台的硬件场所建设。7．公开征集便民服务协约单位，建立协约单位数据库。8．全面引入便民服务事项，强化对协约单位的信用考核管理。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构建市级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是新形势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时间紧，任务重，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推进“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责任制，明确工作要求，切实做好各类热线资源整合优化和业务衔接工作，确保我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二）明确责任，齐抓共管。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市政府的总体要求，落实责任、明确工作内容和目标要求。市政务中心要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平台前期建设各项工作；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督促推进，强化对平台建设和运行的监督检查；编制部门要科学界定市政务中心、市公共服务中心的职能、编制以及网络成员单位中机关事业单位的职能配置；人事部门要按照“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服务优”的原则择优选调市政务中心、市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财政部门要做好平台筹建、运行、管理及信息化等相关财政保障工作；市政务中心、市信访局要做好“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的移交和承接工作，确保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按时到位。

（三）注重宣传，严肃纪律。充分发挥报纸、电视、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开辟专栏专版专网，引导公众参与，提高公众知晓率，及时宣传和推广“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受理办理的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不断扩大“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社会影响力。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通力合作，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明确的各项工作和措施。凡在推进平台建设工作中落实不力、推诿扯皮、延误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问责，严肃责任追究，确保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如期投入运行。

附件：1．直接整合的热线电话

2．并联整合的热线电话

3．纳入便民服务协约管理的热线电话

附件1

直接整合的热线电话

	序号
	主管部门

（单位）名称
	热线名称
	热线电话号码
	备注

	
	
	
	
	

	1
	信访局
	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机构调整为政务中心下属事业单位，重新“三定”

	2
	城建局
	城建服务热线
	83531111
	过渡期满

撤销号码

	3
	安监局
	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举报电话
	85129699
	

	4
	规划局
	规划110
	83509110
	

	5
	政务中心
	政务服务热线
	85551000
	

	6
	经信委
	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热线电话
	89171090
	

	7
	房管局
	房屋登记咨询服务电话
	81000000
	

	8
	
	房改房维修报修电话
	85192809
	

	9
	
	作风投诉电话
	59001826
	

	10
	
	直管公房保障业务咨询
	85529193、85510951
	

	11
	
	房屋装饰装修举报
	59000544
	

	12
	
	白蚁防治服务热线
	85112868
	

	13
	
	直管公房报修
	85599002
	

	14
	旅游局
	旅游投诉电话
	85098110
	

	15
	
	旅游咨询服务热线
	12301
	过渡期满

号码保留

	16
	民政局
	咨询服务热线
	85158750
	过渡期满

撤销号码

	17
	
	民政救助站救助热线
	85661648
	

	18
	海渔局（渔政

监督支队）
	举报电话
	13328062110
	

	19
	民宗局
	服务热线
	51015889
	过渡期满

撤销号码

	20
	档案局
	查档热线
	85216646
	

	21
	交通局
	公路热线
	85525405
	

	22
	地税局
	地税投诉举报电话
	83556238
	

	23
	公安局
	南通市公安局投诉举报电话
	83562093
	

	24
	
	车管咨询服务热线
	89100000
	

	25
	农  办
	农民负担投诉举报电话
	85215505
	

	26
	财政局
	咨询服务热线
	85594202
	

	27
	人口计生委
	“12356”阳光计生服务热线
	12356
	过渡期满

号码保留

	28
	物价局
	12358价格举报电话
	12358
	

	29
	市编办
	机构编制举报电话
	12310
	

	30
	商务局
	商务举报投诉电话
	12312
	

	31
	交通局
	江苏交通服务热线96196
南通分中心
	96196
	

	32
	农  委
	农业服务热线
	12316
	

	33
	市总工会
	职工热线电话
	12351
	

	34
	团市委
	青少年服务台
	12355
	

	35
	妇  联
	妇女维权服务热线
	12338
	


附件2
并联整合的热线电话
	序号
	主管部门

（单位）名称
	热线名称
	热线电话号码
	备注

	
	
	
	
	

	1
	国土局
	国土资源违法举报电话
	12336
	号码予以保留

	2
	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咨询热线
	12333
	

	3
	气象局
	气象服务热线
	96121
	

	4
	城管局
	数字城管
	12319
	

	5
	司法局
	司法行政公共服务平台
	12348
	

	6
	文广新局
	文化市场举报电话
	12318
	

	7
	卫生局
	卫生热线
	12320
	

	8
	交通局
	交通服务热线
	12328
	

	9
	环保局
	环境举报热线
	12369
	

	10
	科技局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与举报投诉电话
	12330
	

	11
	质监局
	市质量技术监督

举报投诉中心
	12365
	

	12
	国税局
	国税特服号码
	96888744
	

	13
	地税局
	纳税服务热线
	12366
	

	14
	食品药品

监管局
	食品药品监管

投诉、咨询热线
	12331
	

	15
	南通海关
	海关服务热线
	12360
	

	16
	检验检疫局
	质量热线
	12365
	

	17
	工商局
	南通市消费者申诉举报

受理中心
	12315
	

	18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住房公积金客户服务热线
	12329
	

	19
	供电公司
	咨询服务热线
	95598
	

	20
	南通大众燃气

有限公司
	燃气服务热线
	85516838
	

	21
	南通市自来水公司
	通水服务热线
	85595599
	

	22
	南通烟草

专卖局
	800免费投诉热线
	8008285504
	

	23
	
	举报投诉电话
	12313
	


附件3
纳入便民服务协约管理的热线电话
	序号
	主管部门

（单位）名称
	热线名称
	热线电话号码
	备注

	1
	人民银行
	客服热线
	4008108866
	

	2
	中国银行
	客服热线
	95566
	

	3
	建设银行
	客服热线
	95533
	

	4
	工商银行
	客服热线
	95588
	

	5
	农业银行
	客服热线
	95599
	

	6
	南通日报社
	广告热线
	4007119088
	

	7
	江海晚报社会
	新闻热线
	85110110
	

	8
	中广有线

南通分公司
	广电网络客服热线
	96296
	

	9
	广播电视台
	民心专列政风行风热线
	85596110
	

	10
	
	新闻综合频道热线
	85582000
	

	11
	
	江海明珠网广告投放热线
	85100973
	

	12
	
	社交频道观众热线电话
	85155577
85581111
	

	13
	电信

南通分公司
	客服热线
	10000
	

	14
	移动

南通分公司
	客服热线
	10086
	

	15
	联通

南通分公司
	客服热线
	10010
	

	16
	通沙汽渡
	24小时渡运服务热线
	85545342
	

	17
	公交总公司
	客服热线
	85517659
	

	18
	南通东站
	客服热线
	85582816
	

	19
	南通汽车站
	客服热线
	83512816
	

	20
	出租汽车公司
	叫车电话
	835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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